附件2
2020年省级政府采购

和政府购买服务预算编制指引

一、政府采购预算的编制范围
省直各部门、单位采购《集中采购目录》以内项目，及《山东省政府采购分散采购目录》同一“二级品目”预算金额150万元（含）以上的项目，均应当编制政府采购预算。
二、政府采购方式选择
（一）公开招标方式
同一预算项目下同一“二级品目”的货物、服务和工程项目累计采购金额超过400万元的，应当选择“公开招标”方式。因特殊情况，需采用公开招标以外采购方式的，应当在采购活动开展前，通过“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的“公文流转”模块提出申请，获准后方可使用。
（二）非公开招标采购方式
对公开招标数额标准（400万元）以下的货物、服务和工程项目，以及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但不适用《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的工程项目，采购人可根据项目需求特点和实际需要，自行选择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单一来源采购和询价采购方式，其中询价采购方式只适用于货物。
对采用邀请招标方式采购的，可以按照《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87号）有关规定，以书面形式邀请供应商参与采购活动；对采用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询价采购方式的，可以按照《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74号）有关规定，以书面推荐的形式邀请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参与采购活动。
（三）“网上商城”采购
1.网上超市。单次采购（以最末级品目为准）预算在30万元以下的，实行网上超市直购；单次采购（以最末级品目为准）预算在30万元以上的，实行网上超市竞价采购。预算单位每个“二级品目”年度通过网上超市实施的采购预算总额，不得超过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2.批量集采。采购50台以上的台式计算机（含台式一体机）、便携式计算机、空调、打印机、操作系统软件，10台以上的多功能一体机、投影仪、复印机，编制预算时应当选择“批量集采”。单次采购数量未达到上述标准的，预算单位可选择网上超市采购。批量集采的台式计算机和便携式计算机只适用于通用办公需求，高校、科研院所采购的科研用计算机可不执行批量集采，按照《关于省属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鲁财采〔2016〕43号）有关规定执行。
3.定点采购。具体包括家具、建筑工程、装修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基础电信服务、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车辆加油服务、机动车保险服务、会议服务、印刷服务、物业服务、保安服务、政务信息系统服务。除服务类项目外，预算单位单个品目年度通过定点采购实施的采购预算总额不得超过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经监管部门同意，省政府采购中心可将省直部门、单位经常使用但未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采购品目纳入网上商城交易服务范围。
三、采购代理机构选择
（一）“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选择“省政府采购中心”的情形
1.《集中采购目录》内的项目原则上应当选择省政府采购中心。
2.通过“网上商城”采购的项目。
（二）“采购代理机构”可选择“省政府采购中心”，也可选择“社会代理机构”的情形
1.《集中采购目录》内非批量集采项目，采购预算不足150万元的。
2.《集中采购目录》内选择非定点采购方式的工程项目（B类品目）。
3.非驻济省直部门、单位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内的非批量集中采购项目。
4.《集中采购目录》外实行分散采购的项目（G类品目）。
（三）“采购代理机构”可由“省政府采购中心”变更为“社会代理机构”的情形
采购人在将完整采购需求提交省政府采购中心后，10日内省政府采购中心未发布采购公告的，可申请调整由社会代理机构组织采购活动。
（四）“采购代理机构”可选择“社会代理机构”，也可选择“无”的情形
1.《集中采购目录》外实行分散采购的（G类品目）项目。
2.通过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实施的项目。
3、通过自行采购实施的项目。
四、采购进口产品
预算单位确需采购进口产品的，属于《2019年山东省省级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目录》（以下简称《进口产品目录》）内的，编制政府采购预算时直接在“进口产品”栏选择“是”，并关联选择相应进口产品品目；属于《进口产品目录》外的，预算单位应当于采购活动开始前通过“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提出采购申请，并提供专家论证意见，经主管预算单位同意后即可采购，省财政厅不再审核。
五、适用自行签订采购合同情形
符合以下情形的项目，预算单位编报政府采购预算时可选择自行采购方式，具体采购活动由预算单位自行组织。
（一）拟续签合同的项目。凡符合《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延续性服务项目政府采购有关问题的通知》（鲁财采〔2016〕45号）、《山东省财政厅关于物业管理服务项目政府采购有关问题的通知》（鲁财采〔2013〕19号）和《山东省财政厅关于信息系统建设项目政府采购有关问题的通知》（鲁财采〔2013〕25号）规定可续签合同的项目。预算单位在实施采购前，通过“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自行关联初始合同和上年度合同，准确填写相关起止时间，自行续签合同即可，省财政厅和主管预算单位不再审核。
（二）水、电、暖、气等不具有竞争性的特殊项目。需由各行业主管单位确定供应商，不具有竞争性的特殊项目，预算单位可自行与供应商签订合同，但具备竞争性条件后，预算单位应当通过竞争性方式实施采购。    

（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研仪器设备采购项目。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采购的科研仪器设备属于分散采购范围，即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低于150万元的，不编制政府采购预算；150万元（含）以上的，仅需编制政府采购预算，选择“自行采购”方式，无须财政部门审批，由各高校、科研院所自行组织采购或委托采购代理机构组织采购。
符合上述第（一）、（二）类采购情形的，预算单位在预算编制时应当根据预算金额正常选择采购方式，待2020年预算执行时，通过“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进行相应调整。
六、政府购买服务预算编制
具备购买主体资格的省直部门、单位，应当根据本部门政府购买服务目录，对其中有预算安排的服务项目，在预算“二上”环节细化政府购买服务预算。对未列入本部门政府购买服务目录但确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实施的项目，应经核准同意后编报政府购买服务预算。
根据《关于印发山东省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鲁财购﹝2017﹞7号）文件规定，2020年各部门应有80%的所属公益二类、三类事业单位开展政府购买服务改革试点。各部门应在预算“一上”环节，会同省财政厅部门预算管理处，将相关经费预算由所属事业单位调整至部门本级管理，并编制向所属事业单位购买服务预算。
七、编报时间及要求
政府采购预算编制日期截止到省人代会审议通过2020年省级预算后5个工作日。在此期间，各预算单位应据实筹划、合理评估、认真填报，确保政府采购和政府购买服务预算编全、编实、编准、编细。未细化的政府采购预算将无法导入“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实施，需由部门预算管理处以年中追加预算的方式予以调整。
